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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387号建议的答复
李卫平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你们在建议中提出目前我国老龄化形势严重“未富先老”，当前养老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巨大压力，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致使留守老人逐年增多，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建议增建养老机构，设“医养结合”服务，健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统筹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我市养老事业面临着严峻形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66.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67%；80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7万多人。养老机构床位还不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问题突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出台《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2016〕90号）》文件，统筹加强城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以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养老机构与卫生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功能，建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整合资源加速融合，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目前，我市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濮阳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濮阳县光明医院康复中心、清丰县康复养老中心、范县福寿苑康复养老中心、南乐县益民康复养老中心、华龙区惠民医院、卫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件精神，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落实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和就业政策，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我市委托专业培训机构对养老护理员全年分批次进行免费培训，符合政策要求且有意从事养老事业的人员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养老护理员证书。
二、制定“十四五”规划，落实三年改造提升任务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初步制定濮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2020-2025年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方向，谋划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新建乡镇敬老院和改扩建敬老院项目清单，并列入议事议程，推动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为大力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我市出台了《濮阳市（2019-2022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濮阳市（2019-2022年）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2022年底前每个县至少建有一所以农村特困失能、残疾老年人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层面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推进有条件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增加日托、上门服务等功能，助推农村养老服务消费梯次升级。广泛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采取社会捐赠、老人自筹、村民互助等方式举办农村幸福院和养老大院，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内容，纳入预算内投资优先方向，适应农村老年人巨大养老服务需求，加大农村养老机构和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培育发展互助式养老机构。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精心谋划、科学指导、精准施策，建立多样化的养老机构，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增强老年人及家属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为加快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支持民办资本投入举办养老机构，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建立开放、竞争、公平、有序的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切实破除行业垄断、地方保护，落实养老服务业优惠政策：一是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方面。市本级及县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将50%以上的比例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其中，支持民办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不得低于30%。二是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方面。对新建、改 (扩 )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床位在50张以上（含50张），依据其建设规模 (含改扩建 )、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 ,经民政、财政等部门考核验收达标后，由市、区财政按照核定的床位数（1∶1比例匹配）给予建设补贴。自建房的每张床位补贴2000元，租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每张床位补贴1000元。在运营期间，按照入住的具有本市户籍且入住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市、区财政（1:1比例匹配）给予每张床位每月平均50元的床位运营补贴。三是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费，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规定的，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服务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制定“十四五”规划，增建养老机构，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的实施，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等，不断完善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和养老服务体系，我市养老服务水平将有更大提升。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image: image1.bmp]  濮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7月7日印发
PAGE  
— 3 —

